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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通知于 2020 年 1月 28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文件等方式发出。 

2.会议于 2020 年 2月 3日 14: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琼瑛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与会董事对下列各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 

1.01 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认可，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定

长远发展，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同时为建立和完善公

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及核心骨干人员积极性，有效将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相结合，公司结合当前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

的发展前景，决定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作

为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2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3 回购股份的价格、价格区间或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9.5 元/股，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在回购实施期间，具体回购

价格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拟回购股份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公司总股本 719,957,123 股为基础，在回购股

份价格不超过 9.50 元/股的条件下，按照回购金额上限 20,000 万元测算，预计

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1,052,631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92%；按照回

购金额下限 10,000 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0,526,316 股，约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46%。具体回购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5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 20,000 万元（含），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以内。 

1、如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

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终



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7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

购公司股份过程中的各种回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宜：  

1、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实际情况变更股份回购用途或调整

股份回购各种用途的回购金额； 

2、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方式、时间、价

格和数量等；  

3、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情况决定实施本回

购方案；  

4、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

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5、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注册

资本变更等事宜；  

6、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及处置回购股份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章程（2020年 2 月）》及《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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